








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

檢驗站業務聯繫會議簡報

109年11月

簡報單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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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議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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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 議程

10：20~10：30 報到

10：30~10：40 主席致詞

10：40~11：10
議題
說明

1. 110年機車排氣檢驗站評鑑計畫
(草案)說明

2. 機車定檢業務議題討論

3. 協請機車公（工）會宣導事項

11：10~11：40 綜合討論

11：40~12：00 臨時動議

12：00~ 會議結束



3

110年機車排氣檢驗站評鑑計畫(草案)說明



配分修正說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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評分項目 108年配分 109年配分 110年配分 加減分

品質查核及複查 40 30 25 -5

檢測人員數 5 5 ─ -5

檢驗照片辨識率 10 15 15 0

檢驗站缺失複查 10 ─ ─ ─

排氣分析儀品質管理 25 20 25 +5

不合格機車調修成效 10 10 10 0

檢驗站人員教育訓練 ─ 5 10 +5

日常氣體比對合格率 ─ 15 15 0

合計 100 100 ─



修正配分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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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之「品質

查核及複查」中配分欄位為25分，「計分說

明欄位」如下:

依據「臺中市機車排氣檢驗站品質查核紀錄

表」查核評分分數，計分方式如下：

本項評分=(歷次查核分數加總/N)×25%，

N=查核次數
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之「品質

查核及複查」中配分欄位為30分，「計分說

明欄位」如下:

依據「臺中市機車排氣檢驗站品質查核紀錄

表」查核評分分數，計分方式如下：

本項評分=(歷次查核分數加總/N)×30%，

N=查核次數

修正配分

刪除
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之「檢測

人員數」，配分欄為5分，「計分說明欄位」

如下:

依據機車定期檢驗資訊管理系統所登錄之各

站檢測人員數，每1人得1分，以5分為上限。

本條文刪除



修正配分項目
6

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「排氣分析儀

品質管理」，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1.氣體比對查核結果，如第一次比對結果即合格

者，本項目得 25分。

2.第二次比對結果合格者，本項目得10分。

3.第二次比對結果不合格情形者，本項目得0分。

4.本項得分以本年度得分平均值計之。

5.若違反「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

理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「氣體比對結果每季不

合格率達百分之十以上者」本項得0分。

6.經環保署委託單位之巡迴檢校查核結果不合格

者，本項目得0分。
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「排氣分析儀

品質管理」，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1.氣體比對查核結果，如第一次比對結果即合格

者，本項目得 20分。

2.第二次比對結果合格者，本項目得10分。

3.第二次比對結果不合格情形者，本項目得0分。

4.本項得分以本年度得分平均值計之。

5.若違反「機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設置及管

理辦法」第十四條第二項「氣體比對結果每季不

合格率達百分之十以上者」本項得0分。

6.經環保署委託單位之巡迴檢校查核結果不合格

者，本項目得0分。

修正配分



修正配分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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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「檢驗站

人員教育訓練」，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檢驗站所有檢驗人員於110年10月31日完成

教育訓練，本項得10分；若檢驗站人員未能

於110年10月31日前完成4小時教育訓練，

本項依實際完成教育訓練人數之比例計分，

計算如下：

完成教育訓練人數
檢驗站登記檢驗人員數

×10

附表1 檢驗站評鑑項目及配分項目「檢驗站

人員教育訓練」，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檢驗站所有檢驗人員於109年10月31日完成

教育訓練，本項得5分；若檢驗站1名(含)以

上，未能於109年10月31日前完成4小時教

育訓練，本項為0分

修正配分及

統計期間



修正扣分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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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
刪除

附表1「加扣分項目」中之「定期檢驗成效性」

「配分欄位」:額外扣總分，以扣至0分為限。

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機車路邊攔檢結果不合格，前1筆檢驗站檢驗結果(時間差距

90天(含)內)合格者，扣3分；前1筆檢驗站檢驗結果(時間差

距90天以上)合格者，不扣分;前1筆檢驗站檢驗結果(時間差

距30天(含)內)合格邊緣者，扣1分；前1筆檢驗站檢驗結果

(時間差距30天以上)合格邊緣者或不合格者，不扣分。

上述檢驗站檢驗結果包括初驗及複驗結果，以攔檢前1筆檢

驗紀錄認定，108年度以前檢驗結果不列入計算。

本項扣分計算，額外扣總分，以扣至0分為限。

本條文刪除



修正加分項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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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
附表1「加扣分項目」中之「檢驗業務本職學能抽測」

「配分欄位」:額外加總分，以上限以3分為限。

「計分說明欄位」如下:

本局前往檢驗站執行品質查核，請至少1名檢驗人員進行

檢驗業務本職學能抽測，測驗成績得分如下：

1. 100分：3分

2. 90~99分：2.5分

3. 80~89分：2分

4. 70~79分：1.5分

5. 60~69分：1分

測驗成績未達60分不予加分；檢驗站未於查核期間填寫

測驗題目，視為放棄不予加分，亦不得要求補測。

無 本條文新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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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車定檢業務議題討論



宣導檢驗站改善缺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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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本年度執行品質查核或缺失，向檢驗站宣導及改善缺失。
說明：本年度查獲缺失在「零件價目表」、「檢驗場地標線脫落」及「檢

驗站認可證未懸掛於明顯處」等缺失，相較往年皆有提升之情形。
另氣體比對不合格率增加1倍，請代為宣導聯繫軟體維護商進行排氣
分析儀日常維護。

項次 缺失項目
108年
缺失次數

109年
缺失次數

1 無零件價目表 9 11
2 檢驗場地標線脫落 6 7
3 檢驗站認可證未懸掛於明顯處 2 5
4 檢驗場地挪為他用 2 2
5 耗材過髒 3 1

項目 108年查核結果 109年查核結果

第一次比對合格 382（91.4%） 387（91.7%）

校正後第二次比對合格 31（7.4%） 25（5.9%）

校正後比對仍不合格 5（1.2%） 10（2.4%）

108年及109年缺失項目統計表 108年及109年氣體比對統計表



宣導檢驗人員完成教育訓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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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本年度尚未完成檢驗人員教育訓練，請向公（工）會會員宣導於109
年12月底前完成。

說明：臺中市檢驗站檢驗人員共計1,132名，統計至11月26日止已完成檢驗
人員教育訓練人數為1,090名，尚未完成教育訓練人數為42名，請公
（工）會代為向會員宣導。



新設檢驗站裝設錄影設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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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未來新設檢驗站裝設錄影設備，提供環保局查核。
說明：依過去經驗新設檢驗站對檢驗業務不熟捻，為維護檢驗站服務品質，

參考其他五都作法，規劃未來申請新設檢驗站，須裝設錄影設備及
保存3個月攝影紀錄。本局調查其他五都執行作法如下表：

項次 縣市 執行作法 備註

1 臺北市
自108年明訂展延管理辦法，須裝有監視器即可展延通過，明訂
前有與公（工）會討論，工會無相關反對意見（無補助安裝）

未裝設平台系統，監視器畫面由檢驗站自行
管理，於檢驗站查核時抽查，須保留至少3個
月影片

2 新北市
自106年明訂展延管理辦法，須裝有監視器即可展延通過，明訂
前有與公（工會）討論，工會無相關反對意見（無補助安裝）

未裝設平台系統，監視器畫面由檢驗站自行
管理，於檢驗站查核時抽查，須保留至少3個
月影片

3 桃園市 曾提出討論，基於多方考量，暫不裝設 ─

4 臺南市 無規劃 ─

5 高雄市
自105年起試辦，並請環保局簽核展延條件，無明定公告展延辦
法，每年皆於教育訓練說明會時再提醒檢驗站展延須裝設監視器
（無補助安裝）

須申請固定IP，環保局透過IP位址擷取畫面查
核



徵詢提升機車定檢率可執行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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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配合市長政見於111年提升定檢率至85%。
說明：目前本局定期寄發明信片通知單、逾期未定檢公文通知、車牌辨

識公文通知等方式，提升臺中市機車定檢率。為能進一步提升定
檢率，徵詢公（工）會代表，是否有其他可增加定檢率之執行方
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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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請機車公（工）會宣導事項



宣導老舊車輛淘汰及補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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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：配合環保署淘汰1-4期老舊機車，向公（工）會會員宣導。
說明：環保署109-110年淘汰車輛，其補助金額逐年降低，請向會員宣導，

鼓勵車主於109年底前提出申請，可獲得較多補助，環保署補助金額
對照如下：

補助期間
電動機車

電動自行車
電動輔助
自行車

七期燃油機車
重型 輕型 小型輕型

環保署
補助

109年1月1日
至

109年12月31日
5,000元 3,000元 3,000元 3,000元 3,000元 5,000元

110年1月1日
至

110年12月31日
3,000元 1,000元 1,000元 1,000元 1,000元 3,000元

各項補助金額皆減少2,000元
幣別：新臺幣



臨時動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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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
敬請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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